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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

上海海洋大学分中心

章 程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：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上海海洋大学分中心是上海市政府发

展研究中心上海社会调查中心批准组建的以“民生与食品安

全”及“长三角三农问题”为主题的社会调查研究机构。

第二条：“中心”的依托单位：上海海洋大学

“中心”的上级主管部门：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

“中心”的日常运行部门：上海海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

第三条：“中心”的名称：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上海海洋大学分中

心

英文名称 :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ub Center of Shanghai

Social Survey & Research Center

“中心”地址：中国 上海 沪城环路 999号上海海洋大学

第四条：“中心”的一切业务活动必须遵守国家和地方的有关法律、

法规和条例。“中心”的权益受国家的法律保护。

第五条：“中心”的人事及财务等方面由依托单位按有关规章进行管

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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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宗旨和任务

第六条：“中心”的宗旨是：以“民生与食品安全”及“长三角三农

问题”为主题的系列调研为工作基本方向，以食品安全与都

市农业为主要研究领域，充分发挥上海海洋大学优势学科在

决策咨询中的作用，为临港新片区、上海乃至长三角区域的

社会与经济发展建言献策。

第七条：“中心”的主要任务为：

1. 开展“民生与食品安全”及“长三角三农问题”相关主题

系列调研。

2. 提交各类决策咨询报告，服务国家和地方战略。

3. 面向临港新片区、上海乃至长三角区域的社会与经济发展

的需要，培训高质量的社会调查研究人才。

4. 组织国际和国内在“民生与食品安全”及“长三角三农问

题”方面的学术交流，全方位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。

第三章 管理机构与组织形式

第八条：“中心”设在上海海洋大学。“中心”对外开放，积极吸引国

内外相关单位和人员来参与“中心”的业务活动。

第九条：“中心”设立主任、副主任和秘书各一名，在上海市社会调

查研究中心的指导下开展工作。

第十条：“中心”主任行使下列职权：

1. 制订并组织实施“中心”的发展规划和工作计划；



上海社会调查研究中心

上海海洋大学分中心章程

- 3 -

2. 制订并监督执行“中心”的各项规章制度；

3. 制订并监督执行“中心”的年度财务预、决算方案；

4. 决定“中心”人员的聘任及奖惩；

5. 组织与实施学术委员会的；

6. 上海市社会调查研究中心赋予的其它职权。

第四章 学术委员会

第十一条：“中心”设立学术委员会，作为“中心”的技术咨询机构。

第十二条：“中心”学术委员会由国内外相关行业知名专家、企业家

及依托单位主要业务骨干组成。委员会设立主任委员一名，

副主任委员若干名。

第十三条：学术委员会主要职责：

1. 讨论“中心”的发展方向和中长期规划；

2. 对“中心”的项目进行评估并提出咨询；

3. 评审“中心”的研究开发成果；

第五章 经费与财务管理

第十四条： “中心”经费来源主要为上海市政府研究中心拨款、依

托单位的投入、企业投入及自身业务收入等。依托单位

在经费、设施和人员等方面为“中心”提供人、财、物

的支撑和后勤保障，以保证“中心”的正常运转。

第十五条： “中心”实行有偿服务，取得的经济效益用于“中心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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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建设和发展，使“中心”能自我积累、自我发展，逐

步实现良性循环。

第十六条： “中心”的拨款专款专用，每年由“中心”按有关规定

编制年度预、决算，报依托单位和主管部门，接受审计

与监督。

第六章 项目、成果与产权

第十七条：“中心”实行开放服务，其内容主要包括：

1. 接受国家及有关上级部门下达的研制、攻关任务；

2. 接受上海以及长三角区域“民生与食品安全”及“长

三角三农问题”相关或为调查与咨询服务；

3. 接受国内外相关单位和个人课题或成果来“中心”工

作、进修及实现成果的产业化。

第十八条：“中心”严格执行国家知识产权保护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

政策，与合作方建立明确的责、权、利关系，互惠互利，

开放合作。

第十九条：“中心”的研究开发成果所有权归“中心”所有。“中心”

与合作方合作研究开发成果的归属由合作开发合同确

定，“中心”有署名和申报奖励权。

第八章 人员与编制

第二十条：“中心”的人员管理实行流动、开放机制，人员由固定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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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与流动人员构成。“中心”可按国家有关规定对人员

进行招聘、培训。

第二十一条：“中心”固定人员的编制由依托单位协调解决，其原隶

属关系不变。

第九章 附则

第二十二条：本章程的未尽事宜依照有关规定的精神办理。章程中有

关各项的实施细则另行制订。

第二十三条：本章程的解释权及修改权均属“中心”管理机构。

第二十八条：本章程自上海市社会调查研究中心批准之日起生效。


